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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新办涉税市场
主体集成服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枣庄市各区（市）税务局、行政审批服务局、财政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建立部门之间有效协作机制，

共同服务市场主体发展，不断提升我市政务服务水平和市场主体



法律遵从度及满意度，现将《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 枣庄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庄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

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中遇到

的问题请向上级部门反馈。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庄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2年10月8日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作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枣庄市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枣

政字[2022]14号）和市党政主要领导批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市

政务服务水平和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法律遵从度和满意度，不断擦

亮“枣办好”政务服务品牌，建立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

作长效机制，特制订本指导意见。

一、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是市场主体中的活跃因子，是激发市场经

济的重要力量，更是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开展新办

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为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讲好守法“第一

课”，帮助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系好经营路上的“第一粒扣子”，

促进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健康快速成长，实现市场主体满意度大提

升，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

理念，以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新办涉税市场主

体法律遵从度和满意度为重点，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建立起服务

主体多元化、服务模式多样化、服务内容多层次，有效降低新办

涉税市场主体经营道路上的法律风险。

三、工作措施

（一）明确服务对象和内容。将每月在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新

办的涉税市场主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将各职能部门基础法律知



识、系统操作指引、具体办事流程、基本权力和义务、法律责任

等应知应会知识作为讲解主要内容，以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员为重点，以组织实施专

项服务为抓手，推动集成服务工作常态化广泛开展和运行。

（二）确定培训时间和地点。将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作

为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培训日，线下培训地点为税务部门的纳税人

学堂，也可以利用钉钉、腾讯会议等软件，同步提供线上培训课

堂，由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自行选择地点。培训专家也可以提供远

程培训和远程答疑，确保服务方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三）加强培训课件制作。以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遵法、守法，

提升办事能力为导向制作培训课件，可以录制应知应会通用型的

培训课件，也可以将录制完毕的课件生成视频二维码，在领取营

业执照时提供扫描观看功能，也可以提供线上下载功能。各级各

部门要不断开发培训课程和培训方式，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培

训课程体系。

（四）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各级各部门要选派业务专家

组建培训师资队伍，并要结合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的培训需求变

化，动态调整培训师资队伍，建立师资队伍动态管理机制，定期

组织开展提高培训、研讨交流等教学活动，提升师资业务素质和

能力水平。

四、工作流程

（一）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报名。对每个月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领取营业执照时，可以在领证窗口查看、扫描二维码等方式获得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邀请函》，邀请函内容应包括培训



时间、培训地点、报名电话、联系人等，税务部门负责制作《邀

请函》并采集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报名情况。

（二）税务机关通知。税务部门根据金三系统查询新办涉税

市场主体数据，对未主动报名的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在每个集成

服务日的前一个工作日通知培训事宜，同时做好培训档案记录工

作。

五、工作职责

（一）税务部门工作职责

税务部门负责统筹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培训事宜，具体负责涉

税事项讲解、涉税问题答疑、培训资料发放、培训意见收集、培

训工作总结等内容。

（二）其他部门工作职责

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财政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地方金

融管理部门根据部门工作职责，以及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的特点和

需求制作、讲解培训内容、提供培训资料，并确定问题答疑人员，

负责解答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提出的疑难问题，配合开展培训工

作、涉及的意见建议处理反馈等。

六、工作要求

（一）健全工作机制。各级各部门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税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其他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

工作合力。成立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各部门牵头科室负责

人组成（见附件1），同时建立联络员工作制度，以此通过建立

有效的协作机制，共同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扎实有效的为市场主



体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心意识，

务必将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作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市场主体满意度的重要举措。要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

真正把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三）树立品牌意识。确立“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日，

讲好守法‘第一课’”政务服务品牌是擦亮“枣办好”政务服务

品牌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注入服务内涵，丰富培训内

容，完善培训方式，打造具有枣庄特色的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

服务新模式。



附件1：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集成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魏亮珠 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王怀真 市税务局党委成员、副局长

李长顺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

孙中礼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高金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涛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办公室成员：王慎斌 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

任 强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科长

赵晓芬 市财政局税政科科长

肖国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长

刘 坤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机关基层党组织专职副

书记

联络员: 李晓鹏 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副主任

吴 勤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二级主任科员

张亚振 市财政局税政科四级主任科员

隋春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

王 倩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承办 办公室2022年10月9日印发


